
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行政执法委托书

委托单位: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法定代表人:姜雪峰

地 址:海阳市济南路82号

受委托单位: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监察大队

法定代表人:李高清

地 址:海阳市济南路82号

为进一步加强对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秩序的监督管理?规范

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执法工作,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与受

委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、

《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规定》、((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范》、

《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,海阳市

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监察大队行

使有关行政监督执法权。

一、委托行政监督执法范围和职责

(一)执法范围:在海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。

(二)职责权限:受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,根据法

律法规、规章等,按权限承担土地、矿产资源、林业、测绘、规

划等动态巡查;承担土地、矿产资源、林业、测绘、规划等方面

行政处罚及相关职责;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违法、违规行为依

法进行调查、取证,提出行政处罚意见;组织实施有针对性的专项

执法检查和综合整治活动;对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批转、相关业务

部门移送、人民群众举报及巡查过程中发现的涉及土地、矿产资

源、林业、测绘、规划等违法的案件进行立案查处;处理本级信

访案件;具体承担全市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相关工作;承办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委托执法权限

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执法监察大队在委托职责范围内以

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名义行使下列行政执法权:

(一)行政检查权。按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本行政

区域内的行政管理相对人行使行政检查权,依法调查收集证据,

制作相关法律文书。



(二)违法行为制止权。在进行动态巡查、现场检查或其他

执法活动中,发现行政管理相对人有违反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和规

章的违法行为的,有权制止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违法行为,责令限

期改正,制作相关法律文书。

(三)行政处罚权。按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行政管

理相对人的违法行为,在委托范围内依法实施行政处罚,制作相

关法律文书。

三、委托执法依据

(一) ((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规定)) (2017年12月27日国土

资源部令第79号公布根据2020年3月20日自然资源部第1次

部务会《自然资源部关于第二批废止和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》

修正)第八条第一款: “县级以上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

工作需要,可以委托自然资源执法监督队伍行使执法监督职权。

具体职权范围由委托机关决定”。

(二)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((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

程》的通知(国土资发[2014]117号) 4. 3条: “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,具

体工作依法由其执法检查工作机构和其他职能工作机构按照职

责分工承担。”

四、委托单位权利和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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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实施行政处罚行为。

(三)受委托单位不得将委托的行政执法职权再委托给其他

任何组织或个人行使,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
(四)受委托单位实施行政处罚权必须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

确凿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规范、手续完备、处罚适当。

(五)受委托单位在行政处罚决定履行或执行后,承办人应

当制作结案报告,将有关案件材料按要求进行整理装订,完整归

档。

(六)受委托单位应当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,参

与和配合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工作;

(七)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报告在委托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

的问题。

六、其它事项

(一)本委托书有效期三年,从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

月30日止,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
(二)本委托书一式三份,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,

另一份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。

(三)委托事项发生变化时,根据情况及时对《行政执法委

托书》进行修定并按规定备案;重新签订《行政执法委托书》后,

原委托书自动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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